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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大學 
協助失業家庭子女補助就學要點 

92 年 12 月 10 日行政會議通過 

99 年 8 月 30 日行政會議通過 

100 年 3 月 2 日行政會議通過 

106 年 7 月 14 日行政會議通過改名修正 

一、為協助本校非自願離職失業家庭子女順利就學，特訂定『東方設計大學協助 

   失業家庭子女補助就學要點』以下(簡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申請資格如下：（一）本校各學制在學學生。 

                 （二）自 100 年 2 月 1 日起，學生為失業 1 個月以上未逾 6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個月之非自願失業家庭子女 ，至申請當日仍未就業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者。（以勞保局資料為準，有無就業以勞保加保資料認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定）  

三、實施期間：每學年度上、下學期。  

四、補助金額：每名每學期新台幣伍千元整。  

五、受理日期如下：（一）上學期：當年度 9 月 20 日起至 10 月 20 日止。 

                 （二）下學期：當年度 2 月 20 日起至 3 月 20 日止。  

六、受理單位：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。資料彙整後送獎學金管理委員會審核。 

七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，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。修訂時亦同。 


